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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
商务要求 

一、总说明 

（一）本章标注“★”条款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否则投标无效。

针对“★”条款，招标文件已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按照要求提供；未要求提供

证明材料的，投标人可以以技术应答或承诺方式响应，也可提供证明材料佐证。 

（二）“▲”条款为重要参数，若有负偏离，按照第七章规则进行扣分。技

术参数中要求提供的检测（检验）报告、认证证书均为复印件。 

（三）图片制作要求： 

1.一条参数提供不超过三张图片，图片名称按包号和技术参数所列顺序命名

（例如：第*包**车3.1项）。 

2.图片分辨率不低于1080P（分辨率为1920*1080）画面清晰可辨；图片内容

应为完整车辆的部分结构，不得为未总装上车零部件。 

3.图片格式为*.jpg、*.png、*.pdf，画图、WPS、Windows照片查看器等，

图片查看软件能正常显示，图片应当打印装入投标文件，同时装入电子文档（U

盘）中。 

4.未满足上述要求的，或图片无法正常显示的，投标人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二、采购清单及交货时间 

包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交货期 

33+37 

宿营车A 辆 1 

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使用进

口底盘的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0

个月） 

宿营车B 辆 1 

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使用进

口底盘的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0

个月） 

消防摩托车A 辆 6 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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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包 宿营车 A 

一、底盘 

▲1.1发动机功率：≥220kw；（提供具备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1.2驱动形式：4×2； 

★1.3尾气排放标准：国VI； 

1.4燃料：柴油。 

二、驾驶室 

2.1结构：采用底盘原厂单排双开门驾驶室，配备底盘原装冷暖空调； 

2.2座位数：1+1 

2.3除原车设备外，加装200W警报器和喊话器、预留GPS\北斗GPS和笔记本电脑电

源接口、电源接口(12V、24V)等。 

★2.4 加装数模兼容车载台，兼容 350兆/370 兆，并承诺接入四川公安（350M）

/应急（370M）数字集群频段功能，交付时提供《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复印件。（成都支队为兼容 800兆，并具备接入成都公安（800M）数字集群频段

功能）。安装北斗三号车辆定位无源终端（承诺中标后交付时提供合格证，并预

存 1年费用），并承诺接入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和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北斗定

位平台。加装 360°行车记录仪（内存不小于 32G）、倒车雷达和影像系统。 

三、电气系统 

3.1驾驶室顶端前部装有红色长排频闪警灯； 

3.2车辆两侧、车尾部及车辆前脸处安装红色频闪警灯； 

3.3车辆两侧及尾部加装外部工作照明灯，采用LED灯； 

3.4警报器、警灯、电台、器材箱照明等上装部分电气为独立式附加电路，控制

器件安装在驾驶室内。 

3.5加装快速充电充气装置，外接220V电源时，可完成快速充电、充气两种功能，

启动车辆时插头自动弹开，可自动分离，也可手动分离；保证消防车辆快速出警，

双用接头。 

四、宿营系统 

4.1车厢 

4.1.1 为水平式拓展方舱，双侧拉厢结构，展开收缩采用电动液压驱动，驱动电

源为蓄电池驱动，蓄电池通过车载发电机充电，配备应急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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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床铺数：≥24 张，床铺长度：≥1.8m、宽度：≥0.6m；（提供厢体内部

设计三维图）   

4.1.3配备电动液压支腿，整车底盘下部四角各有一个液压支腿，共4个。 

4.1.4驱动电源为蓄电池驱动，蓄电池通过车载发电机充电，配备应急回收装置； 

4.1.5床铺设置于方舱两侧可翻转180°折叠，方舱中间为人行过道，床铺完全展

开后过道宽度≥0.5m； 

4.1.6床铺过道中间配备私人物品柜；每铺配备1个折叠式全铝合金小板凳、1个

220V插座含两个USB充电插口； 

4.2独立供电系统； 

▲4.2.1额定功率：≥7kW；（提供产品技术规格书或产品说明书） 

4.2.2额定电压：220V； 

4.2.3频率：50Hz； 

4.2.4配备手动线缆盘2盘，每盘长度50m； 

4.2.5发电机启动后方舱内声音≤60分贝； 

★4.2.6 配备空调系统（提供节能认证证书）； 

4.2.7 配备空气净化系统 

4.2.7方舱内安装2个CO报警器； 

4.3配备独立采暖系统，功率≥15kw； 

4.4燃油暖风机出风口合理的设置在方舱内，数量：≥2个； 

4.5方舱内照明灯为LED灯； 

4.6床铺照明灯安装在床头，可满足单铺阅读需求，带开关； 

4.7配备车载冷热饮水器（含水桶）； 

★4.8车内配备车载影视设备，液晶电视尺寸50寸（提供节能认证证书），设置

与车厢内前部便于宿营人员集体观看； 

4.9配备卫星电视电线接收器和扬声器； 

4.10配备卫生洗漱设备，电动粉碎马桶，洗手池； 

4.11配置淋浴设备，可满足1人淋浴，设置净水箱和黑水箱各1个，净水箱储水量

≥200L，黑水箱储水量≥100L； 

4.12有通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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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方舱左右两侧各设置≥4个外推拉窗，灰色双层抗紫外线亚克力玻璃，配备

防蚊窗纱和反光布帘。 

五、总体要求 

5.1全车玻璃为防爆玻璃； 

▲5.2整车线束采用镀锡阻燃线束；（提供技术规格书或产品说明书） 

5.3采用防水插接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4 整车性能符合GB7956.1《消防车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和GB6245-2006 

《消防泵》的规定。整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应符合GB1589-2016《汽车、挂

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的规定。整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

应符合 GB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的 规定。 

5.5 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应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 及相关使用

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5.6 车辆涂装须符合应急救援车辆涂装要求。 

六、随车文件 

★6.1 底盘操作维修手册、底盘质量保修卡、底盘合格证、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 

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  

★6.2 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整车合格证、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国家级消

防装备检测机构报告、随车器材清单、消防车跟踪服务卡、消防车交接清单。 

宿营车 B 

一、底盘 

▲1.1功率：≥290kW；（提供具备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1.2驱动形式：4×4； 

★1.3排放标准：国VI； 

1.4最高车速：≥90km/h； 

1.5变速箱：手动变速箱； 

1.6燃料：柴油。 

二、驾驶室 

2.1 结构：单排、2门驾乘室，安全带，底盘原装冷暖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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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装数模兼容车载台，兼容 350兆/370 兆，并承诺接入四川公安（350M）

/应急（370M）数字集群频段功能，交付时提供《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复印件。（成都支队为兼容 800兆，并具备接入成都公安（800M）数字集群频段

功能）。安装北斗三号车辆定位无源终端（承诺中标后交付时提供合格证，并预

存 1年费用），并承诺接入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和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北斗定

位平台。加装 360°行车记录仪（内存不小于 32G）、倒车雷达和影像系统。 

三、车厢 

3.1车厢为封闭式方舱结构，前部为乘员区，后部为装备区，乘员区和装备区相

对独立。 

四、乘员仓 

4.1舱门：上车门采用气动外摆门，电控气动控制，配有遥控器。可通过遥控器，

控制车门的启闭。 

4.2乘员区：乘员仓右前侧设有保障设备，中部为乘员及宿营区；乘员区内设有

满足20人乘坐的座椅，宿营8人。 

4.3保障区： 

★4.3.1 乘员区内设空调（提供节能认证证书） 

▲4.3.2 乘员区内设书画电子白板、打复印一体机、48L车载冰箱、电动换气扇

（最大风量：≥1500立方米/小时）等设备。在左前排座椅前侧设置有折叠桌板。

书画电子白板、车载冰箱、打复印一体机、配电箱等设备设置在车厢右前侧。（提

供车辆3D结构设计图） 

★4.4 成员区内安装液晶吸顶电视（提供节能认证证书） 

五、发电机 

5.1驱动形式：汽油发动机； 

▲5.2额定功率：≥7Kw；（提供具备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5.3频率：50Hz； 

5.4额定电压：AC220V； 

5.5工作时间：≥15小时。 

六、升降照明灯 

▲6.1主灯功率：≥2×150W；（提供具备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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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灯 源：LED； 

6.3水平旋转角度：≥380°； 

6.4垂直旋转角度：≥330°； 

6.5举升高度：≥1.8m； 

6.6控制方式：无线遥控。 

七、装备器材区 

7.1车厢后部设有独立装备区，根据事故灾害类型，选择装载有相应救援装备的

模块箱。车厢尾部采用对开式厢门，并设置有悬臂式液压尾板。 

八、总体要求 

★8.1 整车性能符合GB7956.1《消防车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和GB6245-2006 

《消防泵》的规定。 整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应符合GB1589-2016《汽车、挂

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的规定。整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

应符合 GB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的 规定。 

8.2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应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

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8.3 车辆涂装须符合应急救援车辆涂装要求。 

九、随车文件 

★9.1 底盘操作维修手册、底盘质量保修卡、底盘合格证、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 

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  

★9.2 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整车合格证、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国家级消

防装备检测机构报告、随车器材清单、消防车跟踪服务卡、消防车交接清单。 

 

消防摩托车 A 

一、整车主要技术参数 

1.1轴距：≥1150mm； 

1.2制动器形式/操作方式：盘式/脚联动操作； 

1.3最高车速：≥50km/h； 

1.4警报器：喊话及播放 U 盘宣传功能； 

▲1.5整车尺寸：2200mm×1100mm×1600mm（允差范围±40mm）；（提供具备 CMA



 

7 

 

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1.6离地间隙：≤160mm； 

1.7满载质量：≤500kg； 

1.8传动方式：轴传动； 

1.9警灯：LED 频闪。 

二、发动机主要技术参数 

▲2.1排量：≥220mL；（提供具备 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2.2启动方式：电启动； 

2.3离合器型式 ：自动离合； 

2.4前进档位数：5 档； 

2.5发动机型式：单缸、风冷、四冲程； 

2.6启动方式：电启动/手拉启动； 

2.7最大功率：≥11KW； 

2.8倒挡：外置式。 

三、消防装备 

手抬机动泵1台 

3.1外形尺寸：500×550×550mm（允许误差±50mm） 

▲3.2最大输出功率≥9.5KW（提供产品技术规格书或产品说明书） 

3.3额定压力：0.45Mpa 

▲3.4水泵额定流量≥ 9L/S（提供产品技术规格书或产品说明书） 

3.5水泵引水时间≤ 12s 

3.6水泵吸水深度≥7m 

3.7吸水管总长度≥ 8.0m 

3.8最大扬程≥70m 

3.9水泵最大压力≥ 0.70Mpa 

3.10整机重量≤55Kg 

★四、投标摩托车产品符合GA768-2008《消防摩托车》标准,有国家消防产品监

督检验中心质量检测报告或承诺在交车时提供国家消防产品监督检验中心质量

检测报告。 

五、随车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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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规格型号 数量 品名 规格型号 数量 

水带 13-65-20 4 盘 灭火器 MFZ/ABC4 干粉 6 具 

消防扳手 标准型 1 套 直流水枪 QZ3.5/7.5 1 支 

遮雨罩 整车 1 套 消防大斧 标准型 1 把 

遮雨罩 器材框及泵组 1 套    

★四、商务要求 

（一）质量、安全要求 

1. 乙方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

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2. 货物必须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与出厂标准，每台（个）货物上均应有制造商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 

3. 货物制造质量出现问题，乙方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

由乙方负担。 

（二）验收标准 

1. 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标单位投标文件、《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以及国家相关

规定进行验收。 

2. 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

采购人在招标与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较优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

标准进行验收。 

3. 车辆由总队集中验收，验收合格后出具验收报告，并交付使用单位试用，

试用期一个月，届满后由使用单位出具复验报告，完成交付。 

（三）其他要求 

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四川省省内地点。 

2.保修期：宿营车保修期不少于5年，易损配件及零件储备期不少于10年；

消防摩托车保修期不少于3年，易损配件及零件储备期5年。 

3.车辆类统一要求：为方便驾驶员熟练掌握车辆操作技能，所有消防车辆在

驾驶员座位左侧门里侧适当处粘贴手机二维码操作手册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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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消防车底盘均应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

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甘孜，阿坝，凉山地区消防救援站配

备的消防车除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或四轮盘式制动、ABS（防抱死制动系统）、

EBS（电控制动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还应加装缓速器，视情配

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等。对于质心偏高的消防车（总质量超过25吨的罐类消

防车、大型通信指挥消防车、大型后勤保障类消防车等）和举高类消防车，应设

置限速装置，最高车速不得超过95Km/h，并确保限制的车速不超过底盘厂允许的

最高车速。 

5.投标人应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时，不会

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

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投标人承担

所有相关责任。 

6.履约保证金 

金额：采购合同总金额的3%。 

交款方式：履约保证金可以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等

非现金形式提交（包括网银转账，电汇等方式）。 

收款单位：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 

交款时间：中标通知书发放后，《框架协议》合同签订前。 

采用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方式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保函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a.保函应为银行出具的合法保函，且应为无条件保函，并有详细明显的验证

方法； 

b.保函的受益人为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 

c.保函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名称、项目名称（如有分包，载明分包号）、

项目编号、履约金额、保函的有效期（不少于24个月）、银行担保的内容（即：

如因供应商原因发生法律法规或合同规定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或扣除的情况，

由银行向受益人足额支付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退还方式：①以网银转账、电汇等方式提交的，履约保证金以网

银转账、电汇等方式退至转款账户；②以保函方式提交的，退还保函原件。 

履约保证金退还时间：验收合格后一年，乙方提出退款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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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无息退还。采购人逾期退还的，将承担应退还金额万分之一每天的违约金。若

遇项目单位因财务结算等原因封账而导致无法支付相应价款的，顺延至具备支付

条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且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出现合同约定的不予退还情形。 

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上缴国库。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

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供应商损失。 

7.资金支付：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30%，

作为预付款；货物经使用单位复验合格，乙方提出付款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支付合同总金额70%款项；采购人逾期支付的，将承担应支付金额万分之一每天

的违约金；因当地财政经费因素需要单独约定支付方式的，由中标供应商与用户

协商签订合同为准。 

8.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前，中标人须将投标文件中关于技术参数的佐证材料

原件交于采购人复核，若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采购人将以投标人涉嫌虚假

响应报告财政部门。 


